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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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25〕14号

（2025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7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为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优化完善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强化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bookmark: _GoBack]（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
（三）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四）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五）网络域名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产生的纠纷；
（七）签订、履行行为均在网络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八）因行政机关作出网络数据监管、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网络不正当竞争监管、网络交易管理、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
（九）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涉外民事案件以及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特定类型的网络民事、行政案件。
第二条　对于本规定第一条确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
当事人之间采取格式条款形式约定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的，应当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对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互联网法院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所在地设有多个中级人民法院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案件属于专门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由相应的专门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条　本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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